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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翔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碧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一季度为啤酒消费淡季，2020 年一季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啤酒消费市场受

到冲击，1-3 月份， 中国规模以上啤酒企业累计产量 549.5 万千升， 同比下降
33.8%。 面对疫情带来的市场影响，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应对市场挑战。 2020 年
1-3 月份， 公司完成啤酒销量 39,962 千升， 同比下降 13.13% ； 实现营业收入
10,960.89 万元，同比下降 12.40%。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42,042,405.34 1,223,219,255.58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0,852,433.15 1,137,930,033.66 -0.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982,577.11 22,693,646.55 45.3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9,608,890.19 125,124,902.54 -1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7,600.51 -5,654,792.8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81,126.25 -7,103,600.8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8 -0.50 减少 0.0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6,6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30,794.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76.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7.49
所得税影响额 -

合计 303,525.7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48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25,194,578 50.08 无 国有法人

王晓茜 3,000,000 1.2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存 1,765,700 0.71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明辉 1,395,000 0.56 无 境内自然人

顾文杰 1,219,800 0.49 无 境内自然人

戴震辉 1,122,026 0.45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昀启投资有限公司－昀启投
资－私募学院菁英 69 号基金 1,043,200 0.42 无 其他

何元兴 940,000 0.38 无 境内自然人

虞小明 880,000 0.35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正 852,054 0.34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25,194,578 人民币普通股 125,194,578
王晓茜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刘存 1,76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5,700
李明辉 1,3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5,000
顾文杰 1,21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9,800
戴震辉 1,122,026 人民币普通股 1,122,026
上海昀启投资有限公司－昀启投资－私
募学院菁英 69 号基金 1,04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3,200

何元兴 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0,000
虞小明 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
陈正 852,054 人民币普通股 852,0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情况；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59,990,191.
46

647,789,455.
09 -59.87 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账款 130,717.50 - 100.00 主要是销售货物未收款所致。

预付账款 5,043,955.41 1,671,555.17 201.75 主要是预付原料款项及设备款项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 463,301.61 - 100.00 主要是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20,000,000.
00 3,443,157.68 12098.11 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在途资金增加所

致。

在建工程 1,471,542.55 955,047.53 54.08 主要是在建项目未完工所致。

应付账款 48,011,198.0
9

31,366,543.2
3 53.06 主要是未付原料款项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 7,429,119.09 -100.00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预收账款与合同
负债重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10,645,337.1
2 - 100.00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预收账款与合同

负债重分类所致。

应交税费 7,699,939.34 5,566,662.50 38.32 主要是应交税款未交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职工薪
酬 519,461.24 303,481.93 71.17 主要是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的辞退福利增

加所致。

年初至报告
期末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778,727.55 -411,257.23 -89.35 主要是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76,600.00 630,388.00 -87.85 主要是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30,794.52 876,731.38 -73.68 主要是到期的银行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 1,600.01 -100.00 主要是上期收到罚款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4,776.27 535.50 791.93 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982,577.1
1

22,693,646.5
5 45.34 主要是采购原材料及包装物支出减少，

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翔宇
日期 2020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88099 证券简称：晶晨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6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期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预计，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日常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活动，在
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的稳定。 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不会损害公司
和全部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关联人之间保持独立，日常关联交易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
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期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预计。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期间，公司将与关联方 TCL� ELECTRONICS(HK)� LTD.及上海锘科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有关产品销售、采购芯片技术支持服务等的关联交易。 该议
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闫晓林已回避表决， 其他四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
过。本次对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以上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
公开、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该议案已取得我们事前认可，
我们一致同意通过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该议案发表书面意见： 本次预计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求，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 审计委员会同意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需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预计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与关联方 TCL�

ELECTRONICS(HK)� LTD.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3,000.00 万元人民币；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与关联方上海锘科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000.00 万元人民币。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2019 年
年度股东大
会至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

2020.3.31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2019 年初至
2020.3.31 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商
品

TCL
ELECTRON鄄
ICS(HK) LTD.

13,000.00 5.19% 1,724.86 10,811.08 3.92% 业务自然增长

小计 13,000.00 5.19% 1,724.86 10,811.08 3.92%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上海锘科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00% 183.96 259.43 100% 业务自然增长

小计 1,000.00 100% 183.96 259.43 100%

合计 14,000.00 1,908.82 11,070.51
备注：以上为不含税金额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进行了确认，报告期内，公司共对

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两次预计， 现将前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进
行对比说明。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年初至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预计发

生金额

2019 年初至 2020.3.31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TCL ELECTRONICS
(HK) LTD. 17,500.00 10,811.08 因期间不完全一致，不存

在重大差异

小计 17,500.00 10,811.08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9.12.1 至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预计发

生金额

2019.12.1 至 2020.3.31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上海锘科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800.00 183.96 因期间不完全一致，不存

在重大差异

小计 800.00 183.96
备注：以上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TCL� ELECTRONICS(HK)� LTD.
企业名称： TCL� ELECTRONICS(HK)� LTD.
成立日期： 1992 年 9 月 29 日
企业类型：外商独资
法定代表人： MENG� Ling
注册资本： 港币 30,000,000 元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7/F,� TCL� Building,� 22� Science� Park� East� Avenue,� 22E�

Phase� 3,� Hong� Kong� Science� Park,� Shatin,� NT,� Hong� Kong.
经营范围： 贸易

股东情况：TCL�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 持有 100%股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TCL� ELECTRONICS(HK)� LTD.系港股

上市公司 TCL 电子（1070.HK）的全资子公司，鉴于 TCL 电子信息保密要求，故不
披露 TCL� ELECTRONICS(HK)� LTD.财务数据。

2、上海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05 月 17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袁国平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50 万元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665 号三层
经营范围： 从事智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零售。
股东情况：袁国平持有 36.00%股份；上海锘协智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 36.00%股份；上海晶毅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28.00%股份。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168.92
负债总额 253.36
净资产 -84.44

营业收入 101.50
净利润 -941.38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TCL� ELECTRONICS(HK)� LTD.
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16%的股权，为持股 5%以上股东；

TCL� ELECTRONICS� (HK)� LTD.与公司股东 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具有
关联关系，基于重要性原则，公司将 TCL� Electronics� (HK)� LTD 认定为公司关联
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
第十五章规定的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
原则认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上海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晶晨深圳共同持有上海晶毅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7%的合伙份额，上海晶毅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上海锘科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28%的股权，因此上海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公司，基于重要
性原则，公司将上海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认定为公司关联方，符合《科创板上市
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
式的原则认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1、TCL� ELECTRONICS(HK)� LTD.
TCL� ELECTRONICS(HK)� LTD.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

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 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
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订单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2、上海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专业从事芯片技术研发，具

备为公司提供相关芯片技术支持服务的能力。 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订单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TCL� ELECTRONICS(HK)� LTD.
本次预计新增的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Amlogic� Co.,� Limited 向 TCL� ELECTRONICS�
(HK)� LTD 销售 SoC 芯片商品。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程序合法，交易
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综合考虑成本、市场价格、采购型号与规模等因素与交易
对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

2、上海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预计新增的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主要为上海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芯片技术支持服务。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程序合法，交易

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根据具体服务内容、技术指标和要求，参照市场情况协商
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关联方就交易的具体内容，根据业

务的开展情况，签署具体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或订单。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的稳定。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
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不会损害公司和全部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之间保持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 本次
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未发现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晶晨股份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

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公司代码：600573 公司简称：惠泉啤酒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573 证券简称：惠泉啤酒 公告编号：2020-009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酒制造》的相
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0 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2020 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1、按产品档次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档次 本期销售收入 上期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啤酒 108,552,935.94 124,045,798.86 -12.49
其他 438,728.39 694,322.01 -36.81
合计 108,991,664.33 124,740,120.87 -12.63
2、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本期销售收入 上期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批发代理 106,271,816.63 123,808,907.89 -14.16
直销 2,719,847.70 931,212.98 192.08
合计 108,991,664.33 124,740,120.87 -12.63

3、按地区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本期销售收入 上期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福建省内 86,423,638.85 100,320,885.01 -13.85
福建省外 22,568,025.48 24,419,235.86 -7.58

合计 108,991,664.33 124,740,120.87 -12.63
二、2020 年一季度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个
区域名称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减少数量

福建省内 392 7 43
福建省外 183 3 32

合计 575 10 75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099 证券简称：晶晨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8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公司 2019� 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合计 43,800,339.29 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余额 汇率折算
影响 本年计提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本年转回 本年转销

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 3,371,986.92 106,879.83 1,496,168.99 -2,432,541.92 2,542,493.82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177.59 7.46 773.98 -177.59 781.44

存货跌价准
备 96,462,279.22 1,628,268.8

5
42,303,396.3

2
-

3,614,014.27
-

14,795,335.61
121,984,594.5

1
长期待摊费
用减值准备 5,139,431.60 5,139,431.60

104,973,875.3
3

1,735,156.1
4

43,800,339.2
9

-
3,614,014.27

-
17,228,055.12

129,667,301.3
7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具体说明
（一）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及金额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

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当单项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 依据信用风险

特征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如
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 则对该应收账款
单项计提坏准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参考历史信用
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其他应收款，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

预期信用损失。
（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及金额
年末公司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原则，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 对于数

量繁多、长期积压备品备件，按照存货类别外，其余存货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
变现净值的差额计算存货减值。 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
商品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
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存货中一部分库存商品存在收入
与成本倒挂情况，将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减值的计提或转回的
金额。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9 年度， 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43,800,339.29� 元，

将减少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总额人民币 43,800,339.29 元。
四、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进行了谈

论及审议，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审计委员
会同意将《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董事会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 依据充分， 能够合理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
果。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

现了谨慎性原则。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及经营成
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事项。

七、监事会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程

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监事
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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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已届
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会议推举出了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董事会换届选举相
关候选人提名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由五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三位和独立董事两位。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对本次换届选举的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名 John� Zhong 先生、王成先生和余莉女士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同意提名顾炯先生、章开和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顾炯先生及章开和
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独立董事视频课程
学习证明，其中顾炯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董事会董事选举方式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均采取累积投票制
选举产生，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为三年。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人选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对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John� Zhong 先生，男，1963 年生，美国国籍，1987 年 12 月毕业于佐治亚理工大

学电子工程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历。 1988 年 3 月至 1989 年 12 月担任 Amitech� Inc
项目经理，1990 年 2 月至 1992 年 12 月担任 Northern� Telecom� Limited 研发工程师，
1993 年 1 月至 1999 年 3 月担任 Sun� Valley� International� Limited 总经理。 1999 年至
今历任晶晨 CA （Amlogic� Inc.）、 晶晨 DE （Amlogic� Inc.）、 晶晨集团（Amlogic�
Holdings� Ltd.）董事、晶晨控股（Amlogic� (Hong� Kong)� Limited）董事长；自 2003 年本

公司成立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
王成先生，男，1974 年出生 ,EMBA 硕士学位，毕业于黑龙江商学院。 王成先生

于 1997 年加入 TCL， 从事彩电业务一线销售工作，2005 年委派深造后， 历任 TCL
多媒体销售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TTE 战略 OEM 业务中心欧洲渠道客户部部
长，TCL 多媒体越南分公司总经理， 海外业务中心总经理及 TCL 多媒体副总裁等
多个重要岗位，拥有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7 月任职 TCL 集
团（后更名 TCL 科技集团）人力资源总监后，王成先生返回 TCL 多媒体（后更名
TCL 电子），历任 TCL 多媒体供应链中心总经理，中国事业部总经理，首席运营官
等职务，2017 年 10 月至今担任 TCL 电子首席执行官。 2019 年 1 月，随着 TCL 科技
集团战略业务重组计划进行，TCL 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王成先生辞任 TCL
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不在 TCL 科技集团内担任职务，现任 TCL 实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余莉，女，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
理工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 2003 年 9 月至 2006 年 6 月，就职于上海飞迈影视制
作有限公司，担任法务专员；2006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就职于展讯通信（上海）有
限公司，担任高级法务专员；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就职于澜起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 担任法务经理；2016 年 2 月加入本公司， 任职法务经理；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9 月，任上海晶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

章开和，男，1943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电子工程系，本科学历。 1965 年 3 月至 1993 年 7 月，历任复旦大学助教、讲师和教
授；1993 年 8 月至 2009 年 6 月，就职于上海莱迪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2009 年 -2013 年，章开和因退休原因未在外担任职务。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
就职于张家港市复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2014 年 5 月至今，历任上海
安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担任上海
安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哈尔滨华
昇半导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2017 年 1 月至今，担任哈尔滨星忆存储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2018 年 5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导贤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7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顾炯先生，男，1972 年生，中国国籍，具有美国永久居留权，1995 年毕业于复旦
大学财务系理财学专业，本科学历。 1995 年至 2004 年，就职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分所， 担任审计高级经理；2004 年至 2009 年， 就职于
UTStarcom� Inc.，担任财务总监；2010 年至 2013 年，就职于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
份有限公司（原名：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首席财务官；2013 年至今，
就职于华人文化产业股权投资（上海）中心（有限合伙），担任首席财务官；2015 年
至今，就职于华人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首席财务官；2017 年 3 月至今，任
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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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2020 年 4 月 27 日，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晨
股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保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确保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研发等资金需求以及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含 3.5 亿元)的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包括不限于理财产品、债券、基金、分红型保险等，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同时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文件，具体
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本事项尚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现就该事项的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概况
(一)投资产品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利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
报。

(二)投资产品额度
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含 3.5 亿元)进行理财产品投资，在额

度内可循环使用。
(三)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包括

不限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债券、基金、分红型保险等。 为
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用于购买一年以内理财产品。

(四)投资行为授权期限
自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

超过一年。
(五)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理财产品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

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理财产品投资。 在做好风险控制的基
础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的理财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投入资金，但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 但

不限于选择优质合作金融机构、明确理财产品的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
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
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审查购买理财产品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
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
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业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

营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开展。

同时， 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适时进行投资理财业务，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
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审议程序
1、董事会意见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
司现金资产收益， 在确保资金安全、 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
下，同意公司在 2020 年度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含 3.5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用于购买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推出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低风险理财产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自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
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经审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低风险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充分发挥闲置资金
使用效益、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不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3、监事会意见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在确保资金安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主营
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含 3.5 亿元）的暂时闲置的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股东
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亿元（含 3.5 亿元）的
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包括不限于银行、证券公司等）推出的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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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 股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

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拟维持分配总额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母公

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329,936,500.59 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19 年年度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元（含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11,12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9,334,400.00
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31.22%。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 / 回
购股份 / 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 /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如后续总股
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同意本次利润方案，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

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战略发展、 企业内外部环境、 经营状

况、资金需求等因素，符合公司的客观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需要，能够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使全体股东分享公
司的经营成果，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综合考虑了内外部因素，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
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现金分红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量了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发展阶段、未来的

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
长期发展。

（二）其他风险说明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